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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交易对方承诺履行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交易对方承诺的相关情况  

2017 年 11 月 3 日，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清水

源”、“公司”）与交易对方李万双（乙方一）、胡先保以及安徽聚群投资管理

中心（有限合伙）签订《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以下简称“协议”），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 2017年 11月 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的相关公告。 

协议第五条“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约定： 

“1、乙方一承诺以其取得的股权转让款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其中收到第

一期交易对价后的购买额度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收到第二期交易对价后的

购买额度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收到第三期交易对价后的购买额度为人民币

5,000.00 万元。 

2、乙方一购买清水源股票的方式包括二级市场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及认购

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等。 

3、乙方一应在收到甲方支付的当期转让款之日起的 60 个交易日内完成清

水源股票的买入。乙方一首次买入清水源股票时应书面通知甲方买入计划，届

时若清水源股票处于窗口期或在上述买入计划期间停牌，则相应顺延。 

4 、乙方一同意自上述各期购买清水源股票完成之日起的 10个工作日内，

乙方应在结算公司办理股票锁定登记手续。第一期购买的清水源股票锁定期为



3年，第二期购买的清水源股票锁定期为 1年，第三期购买的清水源股票锁定期

为 1 年。锁定期限届满，甲方应在 10个工作日内配合乙方一办理股份的解锁手

续。 

5、若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或其他监管机构对锁定期另有要求，乙方一承诺

同意将根据中国证监会、深交所或其他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6、乙方一购买的清水源股票未达到上述约定的解锁期限之前，如需抵押、

质押或设置其他第三方权利的，必须经甲方书面同意。 

7、若乙方一未能按照本条约定的购买额度购买清水源股票，则甲方有权在

支付下一期股权转让款时扣除未足额购买的部分并归甲方所有。” 

由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现对间接承诺以及自律承诺的锁定不

再办理股票锁定业务，李万双未就其持有的清水源股票办理锁定登记业务。  

二、承诺履行相关情况  

截至 2020 年 8 月 6 日，公司已按照协议约定完成向李万双前三期股权转让

款的支付。截至 2019 年年报披露日（即 2020年 4月 27 日），李万双通过本人

及其配偶顾从荣的账户合计买入清水源股票金额为 100,451,280 元，共持有清

水源股票 7,460,235 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 3.40%，已完成第一期、第二期

股票的购买，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李万双先生第三期股票尚未完成购买。 

为切实要求李万双履行承诺，公司多次通过电话和邮件提醒李万双先生遵守

协议约定。2020 年 5 月 16 日，李万双向公司出具《承诺函》，承诺自愿将其

持有的清水源股票共计 7,420,235 股进行锁定。其中第一期购买的股票自购买

日起锁定期为三年，即 2019 年 7 月 3 日至 2022 年 7 月 2 日；第二期购买

的股票自购买日起锁定期为一年，即 2020 年 4 月 24 日至 2021 年 4 月 23 

日。 

经公司查询定期持有人名册，名册显示李万双及其配偶顾从荣于 2019 年年

报披露日（即 2020 年 4 月 27 日）至 2021 年 4 月 30 日期间，累计卖出持有的

清水源股票共计 6,294,025 股，其行为违反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承

诺函》的相关承诺。 



三、公司拟采取的措施 

公司将继续督促李万双先生按照协议约定完成股票购买，并提醒李万双先生

履行相关承诺，在锁定期内不得卖出其所持有的清水源股票。鉴于李万双先生卖

出公司股票行为违反了《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和《承诺函》的相关承诺，公

司将依照协议采取相关措施，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利益。 

特此公告。 

 

河南清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5 月 7 日 

 


